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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ese reform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law, the citizens' 
right to know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society and public, and the infringement cases related to 
the basic rights of citizens are also increasing.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blank area on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know. Because of the current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legal en-
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law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gal system shoul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right to know.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know, focusing on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law is an 
indispensable means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know. Then from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the statu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know is analyzed, the resul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know the administrative law are briefly introduced, and the reasons are analyzed as 
well, so as to lead to the suggestions for the above-mentioned shortcomings, combined with Chi-
nese actual measures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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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法制的不断发展，公民知情权已经成为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与公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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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相关的侵权案件也日益增多，然而目前国家对知情权的法律保护仍存在空白地带。联系到我国当前

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法律环境，行政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公民知情权的保护问题

上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分析了行政法保护知情权的独有优势，重点体现行政法是保护知情权必不可

少的手段。接着从我国现实情况出发，分析了知情权保护的现状，简要介绍了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成果

与不足，并分析了原因。以此引出对上述不足提出的针对性意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措施，以保护

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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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社会可谓是信息化社会，因此，能否了解与自身利益有关的信息，了解所处的真实处境，清楚

自己可能遇到的困境与危险，是我们生存在这个时代的基础与前提。这就是知情权。多年前的一场非典

让我们充分见识了知情权的重要性，而近年来的雾霾更让我们对知情权保护提出了更多要求。在我国，

知情权是一个应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若要将知情权现实化，则必须使其得到法律的保障。我国逐步建

立了例如法院生效文书网上公示制度、听证会制度、检察系统检务公开制度等。同时，我国制定了《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各地政府也均针对信息公开制定了相关规定。近年来我国在知情权保护方面有了许

多进步，但与国外相比仍有所欠缺。因此论文通过对我国现有的知情权保障制度的现状进行分析，尝试

提出一种保障知情权实现的行政法制度构想。 

2. 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必要性及意义 

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该项权利的存在与行使需要法律的有力保障。为保护公民知情权免

受侵害，需要不断加强法制建设，更需施展行政法的特殊作用。行政法保护主要有三个作用，最重要的

是维护政府行政管理秩序。其次，有利于限制行政权，即对政府行政执法权限进行合理规划，使其在权

利范围之内合法有效行使行政权。最后，有利于保障人权。那么通过行政法对公民知情权进行保护的优

势又是什么呢？ 

2.1. 维护政府的行政管理秩序 

维护政府的行政管理秩序是行政法的首要职能。现如今，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正随着经济、文化的

发展而不断产生，这要求行政机关肩负起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加强治安等各项职责。正因如此，行政

机关应通过行政立法、执法及司法等各种手段，以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防止违法行为侵害他人利益，

以维护社会秩序与行政管理秩序，确保行政部门能够完全有效地进行行政管理。行政法可以为公民知情

权保护提供大量的法律根据。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通过行政立法对公民知情权进行保护，可以提

高灵活性，解决各种问题，这可以促进鼓励行政管理部门履行好职责，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综上，行政

立法可以弥补目前对公民知情权保护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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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监督行政权的行使 

有权利就会有滥用，不受监督的权利更易被滥用，行政权也是如此。在实践中，行政权力存在易腐

性以及与个人权利的不平等性，对行政权行使进行监督势在必行。因此，在现行法律对知情权规定具有

空白处时，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行政行为，主动制定、出台各类行政措施来保障公民知情权，以达

到监督行政权的目的。 
而监督行政权行使的绝佳方式之一又恰好是保护公民知情权，这可以有效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在

现有的各类监督方式中，行政法监督可以说是最直截了当的方式之一。行政法规定了行政权力行使的范

围、行使的方式和法律责任等形式，其目的是监督行政机关，并以此达到杜绝行政权滥用的目的。 

2.3. 保障公民基本权利 

在我国，知情权是一个应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若要将知情权现实化，则必须使其得到法律的保障。

行政法可以保障权利。保障权利主要是通过赋予执法机关合法权限并监督其行使，来保障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各项权利，还有就是通过赋予个人、组织监督权、参与权、复议权、诉讼权和要求赔偿权，来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1]。法律救济是保障权利的最后一步措施，行政法的救济方式非常广泛，作用也很

突出。如行政司法便是行政法救济保障的重要途径之一。法律将审理和裁判争议的权利下放给行政机关，

而行政机关则通过相应的法律程序作出其判决，从而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上的关系，这种具有法律上

效力的行为就被称为行政司法行为[2]。知情权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缺乏现实的法律支持，权利就会变

得苍白无力，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只有将知情权在法律中明文体现，对信息公开制度加以确

认，公民的知情权才能有现实的保护。 

3. 我国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信息公开以及保障公民知情权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我国逐步建立了例如法院生

效文书网上公示制度、听证会制度、检察系统检务公开制度等。但同时也应该理性地分析其中存在的不

足之处。 

3.1. 我国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立法现状 

首先，我国已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条例》从立项到颁布实施，走过了近十年，也正时这

些年的努力将知情权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而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其目的是在于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可以顺利接触到政府信息从而确保其信息获得权，如此政府工作也能不断增强其透明度，政府才能真

正做到合理合法行政[3]。尽管《条例》当中并没有明确知情权的概念，仍然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4]。除此之外，《条例》还基本上明确了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信息处理原则。

总体而言，《条例》界定了信息公开的各事项，如主动公开的范围及其主体等内容。 
由此可见，《条例》作为一部具有较高位阶的全国性立法，它的实施使公民知情权的保护有了更权

威的依据，也为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法保护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同时能够加强行政办公的透明化，减

少权力滥用的现象，打造阳光下政府。 
其次，全国范围内地方性立法繁荣。仅非典过去后的短短四年内，全国就出现了超过 31 部涉及政府

信息公开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体现出了各地政府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决心，有力地推动了政府

信息公开，为我国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

办法》，为达到保护个人及组织充分享有知情权，同时为了促进政府行政公开，增强公务活动的透明性，

推动监督行政机关的目的，因此结合广东市实际情况制定此办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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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行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做出了规定。单行法律法规也在保护公民知情权方面发挥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在《行政处罚法》中，面对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在做出处罚决定时必须公布行政处罚结

果，若缺少了这一至关重要的环节，则将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6]。《统计法》第 14 条规定：全国范围内

各级统计部门应该依照法律规定，定期向社会公布其掌握的统计资料，以供公民了解[7]。这些单行法律

法规在各行各业明确了行业信息应该公开，并将公开条件标准化，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不受侵害。 

3.2. 我国公民知情权行政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第一，在立法上，我国缺乏高层次立法。我国知情权行政法保护的一大缺点之一就是尚无一部统一

的高层次立法，我国目前在统一的国家性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方面仍存在空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

经对信息公开做出了相应规定，这是公民知情权保护的巨大进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它仍存在较多缺

陷。《条例》未明确公民知情权的概念，这并不利于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趋于建立和完善。其次，我国

各地立法不统一。虽然地方性立法已经踊跃出现，然而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的相关法律导致许多内容

不一致，各自为政现象突出。以《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与《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为例，其

内容就存在一些不同。仅从关于主动公开的范围的规定来看，《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中记载的内

容较为全面且详细，它涵盖了财政预算、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计划、食品安全标准、环境审批、生产安

全事故处理等各方面的信息公开标准。对比之下，上海对此内容的记载显得较为简单，其规定与《政府

信息公开条例》中关于主动公开的表述一致，都是原则性的表述。因此比较之下，上海的信息公开规定

较为笼统，不比北京市制定的详细。由此可见，各地的规定有所区别，这对于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并不利。

第三，我国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和救济途径。出于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且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这一

目的，于 2008 年实施的《政府信息条例》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即公民在申请信息公开时可以采取举报、

复议和诉讼等三种有效的救济途径[8]。《条例》自出台以来，各地便出现关于公民知情权的诉讼，然而

由于其本身仍留有诸多缺陷，因此许多诉求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实际上难以进入司法程序。由此可见，

为了使公民的知情权成为法定的、明确的权利，采取行之有效的救济方式势在必行，而此手段就是诉讼

方法。《条例》中的救济方法仍较为粗略、简单，缺乏实际操作性。 
第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个别行政公务人员信息公开意识较低。在实践中，个别公务人员无法认

识到信息公开是他们的法定职责，仍然处于过去“官本位”思想中，无法接受现代行政理念中的“依法

行政”，导致无法很好地保障公民知情权。同时，个别公务人员担心公开公共信息会使其工作接受公众

监督，而暴露其工作失职并承担责任。因此，为了自身的权益，一些公职人员利用职权阻止信息公开，

成为了信息公开的一块绊脚石。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信息公开条例只能成为空谈，难以在现实中

实践。 
第三，我国信息公开程度较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了主动公开的情形，但实践中行政部

门很少主动履行这项义务，即使公开了也只是倾向于“报喜不报忧”，存在着信息公开不全面的问题，

使得信息公开存有“盲区”，同时上文中提到的保密与公开的界限不明确也正是产生“盲区”的原因。

公民在获得的政府信息中，仍缺乏对于政府人事调动、财务管理、会议记录等信息的了解。这导致了

我国一些政府部门长期以来潜意识中注重保密，信息公开的程度较低，未养成行政公开的现代化行政

观念。 

4. 对我国行政知情权立法与实践状况的反思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正如前文所述，现阶段我国知情权的行政

法保护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值得我们深思。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0.81007


盖晓枫 
 

 

DOI: 10.12677/ojls.2020.81007 45 法学 
 

4.1. 对我国行政知情权立法状况的反思 

4.1.1. 域外法相关经验及启示 
以美国为例，《信息公开法》是知情权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美国也在《行政程序法》、《隐私

权法》等法律中对知情权做出了相关规定。因此，笔者认为，美国对于知情权的规定总体上形成了以《信

息公开法》为主导的法律保护体系。对比之下，我国目前关于知情权的法律法规仍较为散乱，这不利于

公民知情权的保护。 

4.1.2. 促进知情权入宪 

知情权在本国宪法中仅表现为应然权利，而未成为一项法定权利，这颇为遗憾。从中国宪法的久远

发展和完善的角度来看，理当在宪法中将知情权规定为法定权利，以满足公民知情权发展要求，为建立

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铺好前进之路。从建设民主法治制度角度看，宪法中有关公民知情权的规定为制

定系统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提供了宪法基础。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下一环节的法律制度，制定具体法律

和规章奠定了基础。 
无论是法制健全的国家，还是法制滞后的国家，对于公民知情权入宪问题没能得到妥善的解决[9]。

虽然知情权未明确写入宪法，它只是一项应然权利，然而从宪法现有文本内容来看，这项权利在具有合

宪性。众所周知，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应当享有知情权这一能使其生存于社会的基本权利，若是不尽快将

其纳入到《宪法》的范畴之中，那其在《宪法》中的最高法律效力和根本法的地位将很难得到认可，更

何况在法律体系之中宪法统领了其它所有法律，包括对知情权的统领，因此知情权在宪法中的体现是十

分必要的[10]。 

4.1.3. 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虽然涉及知情权的少数法律法规分散在各类法律条文中，但较为紊乱、分散，还未形成制度体系。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尚未明确，这将直接影响政府执行与知情权相关的行政事务。当下非常有必要加强

和完善部门立法，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使与知情权相关的问题变得具体可执行，以充分保障公民

享有知的权利。 
笔者认为，制定统一、系统的《信息公开法》势在必行。一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还不足以满足

各领域信息公开的需求，从国外立法经验来看，制定《信息公开法》是世界性潮流[11]。《条例》遵循的

原则应该是保护公民“知”的权利，始终应该坚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同时不断增强信息公

开的力度，在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之间寻找平衡点[12]。从我国实际来看，现存的法律法规

中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较为零散，不成制度体系。虽然近来各政府在信息公开领域获得了不小成就。由

此可见，中国应尽快颁布符合社会现状的《信息公开法》，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从而将信息公开从政

府的权力转化为义务，将其常态化。 

4.1.4. 修改行政知情权相关的法律制度 

《保密法》与《档案法》是保护公民知情权的法律规范，主要用于规定不予公开的内容，然而《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他们之间有许多矛盾。同时，我国《保密法》于 2010 年进行修订，由于我国近年来

的飞速发展，该法在某些方面无法完全顺应社会需求，这便容易导致该保密的被公开，该公开的反而被

保密。因此完善《保密法》已经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尽快修改这些法律法规，并尽快制定能

够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以及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其不受侵害。只有这样，才能制定出一套相对完整的信

息公开制度，并且不断将其体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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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我国行政知情权实践状况的反思 

4.2.1. 完善信息公开的监督和救济制度 

我国传统行政争议的救济方式主要有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信访三种办法[13]。很明显，在当今世界

法制发展的大环境下，中国权利救济方式过于笼统简单，无法满足保护公民有效获得政府信息的需求，

因此应在这些举措之上进一步提出完善补救方法。 
要想加强对信息公开的监督，首先要公开信息，扩宽公民获知信息的渠道，其次要广开言路。例如

可以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开辟专门渠道，让公民的意见得以表达。在完善救济途径方面，要完善现有诉讼

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只有与该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意义上“利害关系”

的原告才有权提起有权提起诉讼[14]。这表明，行政法中的公益诉讼概念还未在我国得到普遍认可。然而，

在实践中，有许多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因为这种所谓的“利害关系”而不能及时得到改正。在这种形势

下，在现有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中加入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代表缺乏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主体对

侵犯公民知情权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 

4.2.2. 转化观念，注重提高政府和公众对行政知情权重要性的认识 

我们必须认识到保护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公民应该通过实现其知情权以督促政府履行政

务公开的任务，而非将政府主动公开信息视为“恩赐”。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的职能所在。要想政府信

息公开制度获得成效，那么政府必须完全认可现代行政理念，并将其运用到日常行政工作中，在工作中

完全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履行信息公开职能[15]。政府机构要完全抛弃传统的政治理念，要从“权

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变，政府的定位要从“全能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必须有效地端正工

作态度、转变观念，将信息公开常态化，使公民知情权真正成为公民的基本权利[16]。 

5. 结语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化，政府愈加重视对公民获取政府信息的保护，同时公民也越来越重视

对自身知情权的保护。仅有严格法律法规还不足以完全规范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公民知情权，除此之外

还更需要一整套法律制度体系来保障。在庞大的信息资源面前，若是不破除政府信息垄断，并且消除不

科学的局限，那么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也就无从谈起，切实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便无法建立。这不仅是世

贸组织规则的基本原则和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也是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政府形象与促进改革

不断深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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